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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于 2012 年间在曼谷举行第六次亚洲

及太平洋人口大会； 

(b)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

议的执行情况。 

2010 年 5 月 19 日 
第五次全体会议 

决议 66/13 

加强北亚和中亚区域合作90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回顾  其关于《阿拉木图行动纲领：在内

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

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》执行情况中期审

评问题的第 63/5 号决议， 

还回顾  大会在其 2008 年 12 月 24 日关于

与发展有关的活动的第 63/260 号决议中批准了相

关的追加经常预算资源，用以设立和运作三个新设

次区域办事处，包括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 — 
该办事处亦将与欧洲经济委员会一起共同担任联

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联合办事处，以及用以

加强现有的太平洋办事处， 

认识到  由大会根据其第 63/260 号决议设

立的这三个次区域办事处的某些活动和方案可能

在经社会的框架内跨越到其他次区域，而且亦取决

于其性质，可能有跨越次区域的不同国家参与， 

还认识到  亚太区域国家和相关发展机构

间拥有一个协调的战略和开展密切协作、以便推动

中亚国家开展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，以

及加强中亚国家能力、以便将之作为帮助缩短该次

区域各国较大的发展差距的一个手段的必要性， 

赞赏地注意到  秘书处对包括中亚在内的

亚太区域的各种发展方案所做出的贡献、以及其他

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对秘书处的这一努力所提

供的高级别支助， 

重申  其通过各项现行机构和方案，包括

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

会共同支持的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，致力于落实中

亚的各相关发展方案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0  见上文第 153 至 161 段。 

欣见  于 2010 年 3 月 2 - 4 日在曼谷举行

的亚太经社会新设东亚和东北亚、北亚和中亚、以

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处问题政府间特别

会议所取得的成果，91   

1． 鼓励  各相关捐助方政府和机构、

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、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、非

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加强与中亚次区域的合作，并

协助中亚次区域各相关国家执行其发展方案，以便

使它们得以有效地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； 

2． 请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核准

本决议，并鼓励在全球一级为其执行工作提供支

持； 

3． 请  执行秘书： 

(a) 执行《阿拉木图行动纲领：在内陆

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

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》；92  

(b) 援助内陆国和过境国推进过境交通

运输的互惠安排； 

(c) 加强并支持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

执行； 

(d) 帮助筹措必要的资源，用以应相关

成员国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，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与

贸易便利化、水和能源资源管理、环境保护和气候

变化适应等重大领域提供技术援助； 

(e) 采取各种必要措施，增强经社会在

中亚地区的角色和活动的相关性和有效性； 

(f) 加强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作为

一个促进次区域合作和协调各相关国际项目的重

要机制的作用和能力； 

(g) 确保新设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

亚、北亚和中亚、以及南亚和西南亚诸次区域办事

处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所确定的优先重点领域能

够通过秘书处 2012-2013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获得

全面支持，并确保能为此目的提供充足的资源； 

4. 还请 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六十八

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。 

 
91  见E/ESCAP/66/16，第一章。 
92   《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

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报告，哈萨克

斯坦阿拉木图，2003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》(A/CONF.202/3)，
附件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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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5 月 19 日 
第五次全体会议 

决议 66/14 

延长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 

促进发展培训中心的运作期93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回顾  经社会在其 2005 年 5 月 18 日关于设

立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

心的第 61/6 号决议中，要求执行秘书提交一份报

告，以此作为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开展全面审评

以决定应否继续延长其运作期的基础，  

还回顾 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于

2005 年 11 月 18 日通过的《突尼斯承诺》94，其中

重申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

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并重点指出了人力和机

构能力建设对于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、具有包容性

的和以发展为导向的信息社会的关键作用， 

确认  各成员国表示对信通技术培训中心的

服务有着强劲的需求， 

赞赏地注意到  信通技术培训中心一直通过

相关成员国、尤其是大韩民国政府提供的自愿财政

捐助和实物捐助维持运作， 

注意到  在 2009 年间举行的信通技术培训

中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：应把其运作

期延长至 2011 年以后，95

还注意到   向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

的信通技术培训中心审评报告96，其中赞扬信通技

术培训中心取得了成功的业绩，并建议应继续延长

其运作期，  

1. 赞赏  大韩民国政府提出继续为亚

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培训中心提

供财政资助、以及继续担任其东道国；  

2. 决定  信通技术培训中心应根据其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 见上文第 162 至 167 段。 

94  见A/60/687。 
95  见E/ESCAP/66/13，附件三，第 2 段。 
96  见E/ESCAP/66/18。 

《章程》，作为经社会的一个下属机构继续运作至

2011 年之后，以期加强相关成员和准成员利用信

通技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人

力和机构能力； 

3. 呼吁  所有成员和准成员、并鼓励联

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各相关机构、以及各相关非政

府组织酌情： 

(a) 支持信通技术培训中心为通过共享

信息、经验、知识和资源来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能

力建设的次区域和区域合作而做出的努力； 

(b) 积极寻求与信通技术培训中心开展

协作的机会，以努力加强利用信通技术促进亚太区

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人力和机构能力，

包括应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电子政务、电子商务和

社区电子中心； 

4. 请  执行秘书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执

行本决议，并向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报告本决议

的执行情况。 

2010 年 5 月 19 日 
第五次全体会议 

决议 66/15 

加强经社会秘书处的审评职能97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 2008-2009 两年期期间

审评活动报告98 和对其各区域机构进行审评的报

告，99

铭记 审评工作是加强秘书处对各成员和

准成员实行问责制的重要途径，秘书处可由此就其

意在协助各国取得发展成果的活动和战略行动的

业绩及其相关性，提供基于证据的信息和资料， 

1． 赞扬 执行秘书就继续加强秘书处

审评职能所作出的承诺； 

2． 请 执行秘书： 

 
97  见上文第 162 至 167 段。 
98  见E/ESCAP/66/17 和Corr.1。 
99  见E/ESCAP/66/18 和Add.1、E/ESCAP/66/19 和Add.1
以及E/ESCAP/64/28 和Corr.1。 


